
民間參與公共建設甄審委員會委員須知修正總

說明 

民間參與公共建設甄審委員會委員須知於九十五年四月十九日

訂定。茲參酌民間參與公共建設甄審委員會組織及評審辦法、行政院

公共工程委員會一百零八年十一月六日修正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

則第十四條規定及配合實務作業修正。 

本須知共十四點，本次修正十四點，刪除二點，新增一點，修正

重點如下： 

一、規定甄審委員會委員（以下簡稱委員）不得有之行為。（修正規

定第五點） 

二、修正委員應迴避情形之適用範圍。（修正規定第六點） 

三、增訂委員對會議之決議有不同意見之處理方式。（修正規定第十

一點） 


